
养殖与饲料 2014年第 12期

峨山县动物卫生监督现状及发展措施 

张红芬 1 董仲生 2* 张云芬 3 周 城 2 杨有昌 2 张洪富 4 张为贤 3

1.云南省峨山县化念镇兽医站，云南峨山 653202；

2.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 650212；

3.云南省峨山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云南峨山 653200；

4.云南省嵩明县滇源镇农业服务中心，昆明 651709

收稿日期：2014-11-12

*通讯作者

张红芬，女，1968年生，兽医师。

峨山县采取综合防治措施，防检并重、监管结

合，全面实施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畜

禽发病率、死亡率，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了畜

牧业生产持续稳步发展。

1 动物卫生监督现状

1.1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成效

1）动物防疫工作成效显著。按照“政府保密度、

业务部门保免疫质量”的要求，实行“分片包干，集

中免疫，整村推进”的工作机制，坚持“强监测、严管

理、保质量”的原则，层层签定防疫责任书，强化防

疫责任，有效提高了动物免疫质量和效果。2013年，

全县累计完成禽流感免疫 127.03万只、牲畜口蹄疫

免疫 35.72万头（只）、猪瘟免疫 21.73万头、高致病

性蓝耳病免疫 22.42万头，禽流感、猪瘟等疫病免疫

密度达到了应免数的 100%，动物疫病死亡率远低

于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控制指标，连续多年无重大

动物疫病发生。

2）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成效显著。峨山县加强

了产地检疫报检点的建设，完善了设施设备、档案

记录等工作，做好宣传，全力推行产地检疫报检制，

做到到场、到户，临栏健康检查，严格检疫、规范出

证。2013年峨山县定点屠宰场、活畜及畜产品交易

市场开展检疫面达 100%，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产地检疫率达 100%。全县产地检疫生猪共 198 628

头，牛 18 246头、羊 22 055只。促进了畜牧业生产

的发展，维护了广大消费者利益。

3）动物卫生监督工作逐步完善。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认真开展畜牧

兽医行政许可工作。2013年共受理行政许可 56件，

符合条件给予办理 25件。其中，动物养殖场动物防

疫条件许可申请 38件，符合条件办理《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10件；通过兽药 GSP认证企业 4户，办

理《兽药经营许可证》4件；引种检疫申请 13个批

次，符合条件审批 10个批次 255头，其中牛 50头，

猪 205头；完成全县村兽医防疫员申请登记 135名。

1.2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主要做法

1）抓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及业务

水平。每年对全县村级动物防疫员和检疫协检员进

行培训，培训时间 2～3 d，主要培训《动物防疫法》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动物疫病防治等专业知识，

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2）抓好动物标识及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建立。

层层落实责任制，全面推行二维码标识的佩带工

作，流通环节的动物耳标佩戴率达到 100%，佩戴率

标识的动物信息上传率达 72%。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负责动物标识全面佩带的监督和技术指导，各乡镇

畜牧兽医站、村级防疫员负责规模养殖场、散养户

的标识佩带，并建立牲畜免疫档案。

3）建立报检制度，规范产地检疫，继续推行产

地准出、市场准入、区域联动监管机制。加强领导，

密切协作，分步实施，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严格执

行动物及动物产品凭“一证一标”离开产地、进入市

场、屠宰场和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为更好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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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及产品检疫工作，通过初审、上报、岗前培训等

程序，在乡村基层增设 92名动物检疫协检员，负责

辖区内的产地检疫工作。2013年，峨山县加强了产

地检疫报检点的建设，完善了设施设备、档案记录

等工作，做好宣传，全力推行产地检疫报检制，做到

到场、到户，临栏健康检查，严格检疫、规范出证。峨

山县定点屠宰场、活畜及畜产品交易市场开展检疫

面达 100%，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产地检疫率达

100%。全县产地检疫生猪共 198 628头，牛 18 246

头、羊 22 055只。

4）规范定点屠宰检疫，确保肉食品安全。严格

执行农业部《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 4个规程，在屠

宰场加挂了屠宰检疫流程图及入场、出场温馨提示

牌，严把屠宰场入门关、宰前检疫关、同步检疫关、

无害化处理关等四关。做到 100%检疫，确保肉食品

安全。全年检疫屠宰生猪 43 497头，牛羊 4 595头

只，动物产品 2 786.32 t，对检出的病害动物 19头、

内脏及其他有害产品 2.45 t作了无害化处理。

5）抓好生鲜乳质量安全保障。对全县 1户奶牛

养殖户所饲养的 17头产奶奶牛进行了疫病监测及

用药情况抽查，监测结果均为阴性，监督检查用药

情况，结果没有国家禁用的兽药产品，确保生鲜乳

安全生产。

6）加强重点环节常态化检查、专项整治，加大

监管力度，加强对规模养殖场、畜禽及产品经营、畜

禽交易市场、饲料、兽药经销、使用等重点环节的监

督管理，积极开展瘦肉精监测、农资打假等专项整

治。建立动物卫生监督人员联系规模养殖场制度，

全年实施监督检查 168场次，下达《整改通知书》49

份，已完成整改 38场（户）。动物及其产品生产、经

营、屠宰的企业和个人签订《承诺书》368份。五类场

所累计实施监督 707次。强化兽药 GSP后续管理工

作，开展兽药饲料市场专项整治 4 次，出动执法车

辆 56辆（次）、人员 186人次，检查饲料、兽药门市、

规模养殖场 148户次，开展“瘦肉精”等禁药残留的

抽样检测，共检测生猪尿液 249份，全部为阴性，未

发现“瘦肉精”残留。

2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病害动物肉流入市场时有发生

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和利益的驱使，一些个体

肉类经营户见利忘义，收购、储藏、贩运、加工病死、

毒死、死因不明畜禽产品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存

在病害畜肉流入市场坑害消费者的现象；严重损害

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

2.2 防疫员、检疫员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到位

自开展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和动物产地检疫工

作以来，有的防疫员、协检员工作不负责，给患病牲

畜佩戴免疫耳标、出具检疫证明。存在检疫证明填

写不规范、活畜交易市场和屠宰场等流通环节监督

检查不到位、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2.3 村级动物防疫员素质偏低，难以适应防疫工作

需要

在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工作过程中，由

于溯源设备不足及少部分村级防疫员的文化水平

低，给此项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便。

3 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措施

3.1 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

1）切实抓好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和

畜牧兽医部门要把加强动物防疫工作当作大事来

抓，增加防疫经费投入，大力推行强制免疫工作。抓

好饲养管理，准备好兽用生物制品、药械等防疫物

资的调供工作，做好疫情监测和诊断，防止和杜绝

疫情的发生和传播蔓延。

2）对老疫区开展预防接种工作。

3）密切注视疫情，一旦发现，迅速扑灭疫情，防

止疫情扩散和蔓延。对发生疫情的地方，按“早、快、

严、小”灭病原则，迅速采取封锁、检疫、隔离、消毒、

治疗、免疫等综合措施，迅速扑灭疫情，把疫病消灭

和控制在最小范围。

4）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病畜一律由公安、工

商等部门配合畜牧兽医部门进行强制性扑杀处理，

对因贩运病畜引起的疫情发生、扩大、蔓延的，或因

阻碍扑灭疫情工作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

5）进一步加强检疫工作，防止疫病的发生、传

播、扩散和蔓延。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到正在发病

的疫区调购牲畜及肉类产品。加强生产、屠宰、市

场、运输流通环节的检疫工作。

6）加强疫情监测，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做

到准确地发现疫情，迅速妥善地扑灭疫情。

3.2 强化动物卫生监督，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事关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社

管理前沿 69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4年第 12期

会稳定，为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及省市有关动物疫

情防控精神，一手抓动物疫情预防工作，一手抓畜

牧经济发展，要采取一系列严密措施，有力、有效、

有序地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1）各级政府要按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

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的要求，实行强制免

疫“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

2）层层落实责任制。县级重大动物疫情防治指

挥部要与各乡镇签定《动物防疫目标管理责任书》，

明确各级的动物疫病防治和监测目标考核任务。

3）加强管理，确保畜产品安全卫生。严格执行

《玉溪市贩运、屠宰、经营畜禽及其产品管理办法》，

加强对从事贩运、屠宰、经营生猪及其产品单位和

个人的管理，严禁从疫区引进动物及其产品。加强

动物检疫工作，推进和规范产地检疫报检工作。提

高服务意识，促进产地检疫率全面提高。对集中出

栏或调运的畜禽派人到场、到户检疫，严把检疫站

质量关，杜绝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及其产

品上市交易。对不明原因死亡的畜禽及其产品，严

格执行“四不准一处理”的规定，即对病死畜禽一律

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按规定

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疫情发生。确保区域内不发

生重大畜产品安全事故。

3.3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进一步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法律意识

和业务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循私情。定期召开会议、

举办培训班，专题学习《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方针政策，提高职业技能和执法水平，规范执

法和文明执法，强化执法队伍形象。同时要加强基

层防疫队伍的建设，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动物检

疫协检员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建立稳定

的动物防疫和检疫队伍。

3.4 加强动物卫生证章及标志的管理

动物卫生证章及标志对强化动物疫病防疫、动

物产品检疫和监督管理体制有重要作用，要加强管

理，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农业部《动物卫

生监督证章标志填写应用规范》及《云南省动物检

疫出证规范》，规范出证，维护执法机构的权威和良

好形象。特别要对定点屠宰场，经检疫合格的肉品

出具检疫证明，以防不法屠商鱼目混珠，掺进未经

检疫的肉品上市销售。

3.5 加强饲养环节、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

进一步做好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工作，

切实做好活畜及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工作。以规模饲

养场、养殖户为重点，加强对动物饲养场所动物防

疫条件的审核和监督。加强二维码标识佩戴工作，

努力把峨山县规模养殖场、散养户二维码标识佩戴

率分别达 100%和 90%以上，对不符合要求的，依法

进行严格处理。按照农业部《畜禽标识和畜禽养殖

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督促、指导养殖小区、养殖

场户依法建立科学、规范的养殖档案和日常动物防

疫制度，建立完善的兽药进货和使用记录制度，严禁

在生产环节使用和添加国家禁用的兽药，严格实行

休药期制度，从源头上消除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3.6 加大兽药市场整治力度

定期、不定期开展检查工作，扩大抽检覆盖面，

坚持不懈地开展打假活动，对经营假劣兽药的单位

和个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净化兽

药市场，有效防治畜禽疫病，促进畜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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